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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旅運管理系四技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旅運 008） 

97 年 4 月 29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提案通過 

98 年 11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8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9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24日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24日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醒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三條第三款第四點辦理，特訂定旅運管理

系四技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日間部四年級學生選修校外實習科目須進行為期二學期校外實習(依據學生入學課程總

表規定)。校外實習分上下學期各9學分，共計18學分課程。 

第三條 本系日間部四年級學生須返校上「職場倫理」必修課程。課程上下學期各1學分，共計2學

分課程。 

第四條  選修實習課程相關規定: 

一、前五學期修畢學分數須達92學分以上 

二、前五學期操行成績平均須達75分以上 

三、前五學期平均學業成績須達70分以上 

四、在學期間未受大過以上處分 

五、本系實習星等1星以上 

六、教師推薦 

第五條 校外實習單位由實習委員會選定國內外形象良好及經營完善的旅行業、運輸服務業等相關企

業， 經協商及簽約後，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第六條 本系須組成校外實習委員會，並召開實習輔導會議，研討以下議題： 

一、實習課程銜接內容: 

（一）實習部門評選 

（二）實習輔導擔任工作 

（三）分配學生實習部門 

（四）實習生申請菁英獎學金的遴選 

二、實習成績評定標準： 

（一）實習單位工作表現及出勤考核 

（二）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 

第二章 實習單位遴選與選填志願 

第七條 校外實習單位名單建立程序如下： 

一、由本校邀請業界蒞臨參觀及舉行定期座談 

二、由學校發函業界調查實習合作意願 

三、組成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與學校合作之業界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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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 

第八條 實習單位遴選如下： 

一、  由系主任召集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成員，辦理校外實習單位資訊蒐集、整理、篩選

與面試規劃事宜，並不定期舉行實習會議。學生應由本系規劃之實習單位中填選單

位， 若有特殊情形需增加實習單位時，須經過本系實習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通

過才可納入實習單位。 

二、 國內實習單位以位於新竹(含)以北之北部縣市為範圍，若學生希於戶籍所在地(於規

定範圍外)實習，需自行推薦單位並檢附證明，由本委員會專案審查辦理。 

 

第九條 實習選項志願內容如下： 

一、 依實習需求，由委員會統一尋找實習企業單位、地點、職務。 

二、 公佈實習相關規定：可實習之單位實習學分及辦法、招募流程、實習概況、常見實習問

題及解決方法、實習進度、作業繳交、實習場所規定。 

三、 輔導學生完成履歷，包含基本資料、學歷、工作經歷、社團經驗、通訊處與電話、興趣

科目、專長、學業成績。 

四、 確認企業提供實習名額，於實習前一學期公告，以作為學生分配選填實習場所之參考依據。 

五、 實習登記作業，依照實習志願分配至實習單位面試，每人限填「一個」實習單位參加面試；

皆未錄取者始可另填選實習單位。 

六、 提供同學面試相關資訊，包括衣著、言行、常見問答、禮儀等。

七、 面試及錄取名單公佈。 

第三章 面試及分發 
第十條 學生須於實習前一學期依規定時間完成繳交「學生基本資料表」及「家長同意切結書」。 

第十一條 面試規定如下：學生依序自行選填一個志願，分發作業結束後，由本系統一將名單（學生

基本資料）告知各實習單位之人事單位（人力資源部），並約定面試時間。並由實習輔導

教師指導面談技巧。 

第十二條 經實習單位公布錄取單位後，由系上正式轉告學生。確認實習單位後，不得擅自轉換實習

單位，否則須按本辦法第七章獎懲內容接受處分，並扣實習總成績。未獲錄取學生，由本系公

布有缺額之實習單位，學生填選志願後，安排第二次面試。 

第十三條 學生分發完成後，不可任意更換單位，若實習單位有違反雙方合作契約或不當要求者，得

由學生撰寫「更換實習單位事件始末報告書」，以書面提出更換單位之申請，並由負責老

師與實習單位溝通和確認後，於系實習委員會議提出審議，通過後方可更換。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時如遇特殊狀況，如實習單位裁員、嚴重違反合約，或學生受到身心困擾等因素， 

經實習委員會查訪屬實後，得更換實習單位。 

第四章 講習及報到 

第十五條 報到規定： 

一、面試結束後，實習單位回覆本系及學生有關報到時間、報到時所須攜帶之個人資料

及其他注意事項等。 

二、無故不到實習單位報到者，或自行更換實習單位者，將依相關規定處罰。 

第十六條 校外實習單位分發排定後，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前，本系將辦理行前座談，說明有關實習規

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俾讓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實習期間並由實習單位定期通知學

校學生工作及出勤狀況。 

第五章 訪視及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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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輔導機制 

一、 實習輔導教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實習單位訪視，安排座談會以了解實習問題及改

進辦法。 

二、 每位實習輔導教師分配輔導學生名額及輔導單位，由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決定。 
 

三、 實習學生分發到各實習單位，除接受負責教師輔導外，應接受其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並

遵照公司政策及工作規則辦理。 

第十八條 本系輔導訪視方式： 

實習輔導教師親自至實習單位訪視 

(一)實習開始後二個月內，實習輔導教師每學期至少需至實習單位訪視每位同學乙次，

並填寫「實習輔導訪視紀錄表」。紀錄表內至少須貼附三張照片，包含師生合照、

學生在工作地點照片、師生與實習單位人員合照。海外實習另依規定處理。 

(二)實習期間若學生有需求及特殊狀況，實習輔導教師可彈性至實習單位訪視。 

(三)海外實習及遠距地區實習單位之輔導訪視方式，另依規定處理。 

第六章 實習成績考核及規定 

第十九條  學生實習期滿前，由系辦公室寄發「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表給實習單位」，並由實習單

位填寫考核項目、評語，簽章後逕寄本系。 

第二十條 學生應每月撰寫一篇實習心得報告(500字以上)，上下學期各4篇，共計8篇，於每學期

第十六週送繳各實習輔導教師核閱。 

第二十一條 學生應於下學期期末繳交裝訂成冊的實習總心得報告，內容為8篇心得(上學期4篇及下

學期4篇)及1篇實習單位的介紹並燒成光碟，於學期第十五週返校時連同電子檔繳交至

系辦公室。 

第二十二條  學生實習期間若遭遇困難或其他重大情事，應儘快與系辦公室及實習輔導教師聯絡，

若因突發事故中斷實習，須依實習企業規定提前一週通知實習單位及實習輔導教師，

並通過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方始中斷實習。 

第二十三條 實習評分標準包括下列各項： 

實習單位成績考核表占50%，實習輔導教師考核占50%，兩者加總等於本學期的成績  

第二十四條 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學生重大違規事項，經實習單位或實習輔導教師告知後，依違規情節之輕重，呈報

校方處理。 

第二十五條 實習期間休假、請假規定及與實習有關之權利與義務，參照「實習生與學校及實習機構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書」內容辦理。 

 

第七章  實習獎懲 

第二十六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表現優異，獲實習單位頒發優秀實習生、留任邀請函或感謝狀等證

明文件者，系上除呈報學校記功或嘉獎乙次獎勵，並將獲優質廠商就業機會之優先推薦

資格。 

第二十七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故須更換實習單位以一次為限(限本系簽約廠商)，更換實

習單位需經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實施，若有下列情事者該學期校外實習成

績以零分計算。 

一、 未經告知無故離職、工作懈怠或連續犯錯等重大違規事件。 

二、 任何未經報備核准而自行更換單位者。 

三、 學生沒有正當理由而要求更換單位，經由實習輔導老師、實習輔導秘書協調後，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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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意要離開原單位時，學生應接受下列兩項任選其中一項的處置。 

(1) 休學一學期，待恢復學籍後，重新再參加本系的實習單位遴選。 

(2) 記過處分，並延畢一學期，再由系上協助遴選新的實習單位，更換實習合  

約。 

四、 因違反實習單位所制定之出缺勤管理規則與請假辦法規定或表現不佳而導致無法 

完成實習者。 

五、 在實習期間內，請假總時數累計達該學期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第二十八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有特殊狀況無法繼續完成實習，若因健康因素，則必須取得

公立醫院的診斷證明後，由本系召開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會同實習單位確認，

得以專案方式辦理。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學生若選擇海外地區實習，實習企業須經本系召開實習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其他相

關規定依「海外實習辦法」實施。 

第三十條 學生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以專案方式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